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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憲改公投權還給人民，以

同時解決罷免案及憲政的危機 
 

■陳鋕雄／執業律師 

 

 

 在遙遠的太平洋彼岸，美國此次的總統

大選，由於舉世獨有的選舉人團制度，因

而陷入當選人難產的困境中。雖然長期以

來不乏憲法學者質疑選舉人團制度的妥當

性，但直到此刻，由於罕見的得票比例，

使得選舉人團制度的缺失在此時暴露無

疑，也使得修憲的提議，成為全民關心的

問題，成為難得的修憲契機。  

 在台灣，雖然早在歷次修憲時即有憲法

學者不斷質疑修憲內容的妥當性，但直到

今年5月20日後，由於總統與立法院多數

並非屬於同一政黨，才使得被稱為雙首長

制的現行憲法上的缺失，成為全民不得不

面對的問題。但和美國人不同的是：我們

的修憲程序中欠缺公民投票的機制，使得

人民在憲政爭議中不僅沒有發言地位，而

且只能任由部份政治菁英片面地曲解，造

成憲政危機的不斷擴大。  

 縱使過得了罷免案這一關，未來四年的

任期內，若不能妥善解決行政與立法權間

的權限分配問題，並確立台灣對於兩岸問

題的決策機制，則即使阿扁下台，換成在

野聯盟執政，也絕不可能消除相關的政治

衝突。然而，值此全民對於憲政體制問題

同感關切之時，正是推動修憲，將人民創

制複決憲法的權力，放入修憲程序中的最

佳時刻。而民進黨立院黨團，乃是推動此

項修憲案，責無旁貸的人選。  

一、在野聯盟的總統違憲說，

乃侵犯大法官釋憲權的行

為 

 自在野聯盟推動罷免案以來，一貫的主

張，是陳水扁「違法違憲」，因此罷免案

不涉及核四應否續建的爭議，也跟在野聯

盟是否要奪權無關，純粹是總統不尊重憲

法的問題。在11月11日三黨主席聚會協商

後，更將「雙首長制」及「國父孫中山精

神」提出作為號召的訴求。然而，檢視在

野聯盟自罷免案以來的主張，吾人可發現

其內容有諸多前後不一致之處，而最重要

的是，總統究竟有無違憲，在野聯盟並不

試圖透過大法官會議的解釋而尋求最小成

本的解決，反而是訴諸動蕩社會秩序最烈

的罷免案，實無法令人不懷疑其動機中不

包含奪權的意圖。  

 首先，關於停止續建核四案的爭議，行

政院向美國奇異公司所作的通知中，只說

要暫時停止續建，並未作出要終止契約的

表示。也就是說，萬一大法官會議解釋的

結果是行政院無權停止執行核四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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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台灣仍可立即續建核四，所損失的停建

期間費用金額不大，因此即使核四停建案

的決策不當，尚沒有嚴重到足以作為罷免

總統之藉口的程度。而從親民黨立委撤回

對大法官會議申請的解釋案這個動作，也

可看出在野聯盟對於自己所持的解釋看法

並無自信，因此在野聯盟以核四案的決策

程序作為罷免的理由，其正當性是明顯不

足的。  

 其次，關於兩岸關係問題，雖然總統另

外成立一個跨黨派小組，而捨棄國統會作

為決策協商機制，但在法律上，充其量只

能視為疊床架屋的行為，尚不足以作為

「違法、違憲」指控的程度。尤其，在野

聯盟主張現行憲法是雙首長制，但在雙首

長制下，涉外的權力應該在總統而非總

理。因此質疑總統對兩岸問題的處理方

式，至多只能說總統的政治智慧不足，尚

不能稱總統違反憲法。  

 第三，在野聯盟三黨主席會面協商後，

主張立法院對於閣揆人選應該有同意權。

然而這卻是現行憲法中所無，更是在過去

的修憲過程中明白廢除的規定。雖然在世

界各國不乏透過釋憲而使國會取得憲法中

未規定的閣揆同意權的經驗，倘若在野聯

盟不打算透過釋憲的途徑來獲得此一權力，

而是挾立法院的絕對多數席次而強行主張此

權力，則未來必將引發更多的憲政爭議。  

 由上所述，可見在野聯盟目前所提出種

種總統違法違憲的指控，其理由皆不夠充

分。然而目前最大的危機在於，在野聯盟

對於我國這種舉世獨有、責任權限不明確

的所謂「雙首長制」，並不打算透過法定

釋憲程序來解決朝野對憲法解釋上的歧

異，反而是試圖利用在國會中的優勢席

次，強迫國會的少數政黨接受他們對於憲

法的解釋。此舉不但是侵犯大法官會議的

釋憲權，也將為未來的台灣政局佈下層層

烏雲。  

二、雙首長制違反孫文學說，

也未必符合台灣的實際需

要 

 在野聯盟三黨主席會商後，口口聲聲要

「尊崇國父孫中山精神」，然而在野聯盟

所主張的雙首長制，卻不折不扣是李登輝

從法國引進的制度，根本與孫文學說中的

五權憲法制精神毫無關係，因此在野聯盟

的主張明顯是自相矛盾。  

 雖然國內憲法學者除少數黨政關係密切

者外，均強烈反對雙首長制，但當初政治

菁英之所以會引進所謂「雙首長制」，實

有其心理面的需求基礎。自從民主化逐漸

成為趨勢後，台灣政局不穩定的最大因

素，在於國人對於國家定位的看法有強烈

的歧見，使得朝野共識難以形成。在此情

形下，倘若讓合議制的國會成為政治決策

的重心，必將紛擾不斷，政府種種決策皆

難以推行，政務無法進展。再加上強烈期

待民主的要求，使得當初在還沒有對於行

政立法權之間的權力分配達成共識的情形

下，就形成了總統必須民選的共識。另一

方面，又因為朝野間對於兩岸問題和國家

認同的歧見差異太大，使得弱勢的政治勢

力無法放心由總統獨攬所有的決策權，因

此才會產生這種類似所謂的「雙首長制」

出現。所以，目前的憲政體制，在某種角

度來說是反映了國人對於某些重大議題無

法達成共識所造成的產物。  

 但在高度競爭的當代世界秩序下，這種

權責不明的體制，僅一部分緩衝了島內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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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意識型態上的對立，卻可能使台灣在對

外關係上欠缺競爭力，從而付出在兩岸關

係及國際貿易上喪失先機的重大代價。當

產業逐漸外移，彼岸經濟競爭力逐漸高昇

的情況下，這種使政治對立難以徹底解決

的憲政設計，恐怕已難符合台灣未來的實

際需要。  

三、修憲公投權是公民應有的

權力，且推動此案可化解

目前的政治危機 

 在孫文所主張的憲法學說中，公民的創

制複決權，乃是人民神聖不容侵犯的權

力。而世界各民主先進國家中，也從無任

何國家有台灣這種「由單一機關擁有修憲

權」的怪異制度。不論是創制或複決，像

台灣這種高度欠缺共識、代議制度又未上

軌道的社會，比起其他先進國家，更需要

人民對憲法的制定及修改有參與決策的權

力，才能使憲法的內容及精神符合人民的

要求。因此，要完成台灣的民主化進程，

光是政黨輪替尚不充分，必須確立人民的

修憲公投權，才足稱完全。  

 當罷免案引發的政治風暴，在台灣上空

盤旋不去之時，倘若有修憲提案權的立法

院，能提出修憲案，讓人民有修憲公投

權，等到通過施行後，再透過公民投票，

來確立台灣的憲法體制，究竟應採總統

制、內閣制或雙首長制，才是長治久安的

解決之道。而台灣目前聚積的社會關注

力，正為此案的推行提供了充分的能量。  

 提出此案，其具體的好處在於：  

 1、可解決罷免案問題：若只由在野聯

盟片面解釋憲法，縱使能達到罷免阿扁、

換黨執政的目的，朝野的相關衝突仍不會

消散，更可能激化民眾間暴力衝突。縱使

在野聯盟日後願意循大法官會議解釋的途

徑解決爭議，也有緩不濟急的危險。當全

民投票決定了憲政體制後，行政立法之間

的權限分配問題自然獲得解決。如果全民

投票的結果是支持內閣制或雙首長制，阿

扁總統也必須接受全民的決定，因此罷免

案就不再有提出的必要。所以，此案可說

不失為是目前在野聯盟以罷免案來解決憲

政危機之主張的一種替代方案。  

 2、是台灣遲早必須面對的問題，此時

提出的社會代價最小：相信大家都清楚，

這種四不像的憲法制度難以持久，而不斷

的修憲又將耗損國力。既然是遲早要面對的

問題，何不趁此憲政危機之際一併解決？  

 3、民意必定支持：在野聯盟是以「主

流民意」自居，因此在這個時候提出此

案，在野聯盟將欠缺反對的理由。同時，

此案只是要讓人民有權參與修憲，並不是

對於立法行政間之權力分配提出具體的主

張，在野聯盟也不能指責提案的政黨是挑起

政治對立。最重要的是：台灣人民期待有這

樣的權力，立法院諸公應以前不久通過立

法院職權行使法中罷免總統、副總統權力行

使程序的相同效率，儘速通過此案才對。  

 4、有統獨公投案的替代效果：由於目

前是民進黨執政，所以從修憲結果中哪個

機關有權決定外交或兩岸關係的方向，可

看出人民是否接受民進黨的國家定位及兩

岸關係，有統獨公投案的替代效果。而

且，因為不是直接對統獨進行公投，對於

中共的刺激程度也可降到最小。  

 5、是政治菁英的義務：商人所以出

走，人民所以悲觀，根本的原因不是對政

治菁英失望，而是認為自己對政治人物的

猖狂無能為力。過去的修憲過程，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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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政治人物的全權支配下進行，無一次

讓人民的聲音有進入修憲程序的機會。縱

使只是複決權而非創制權，也已可使今後

的修憲必須在民意的監督下進行。主權在

民而不在政治菁英，因此無論民心向背如

何，朝野政黨都不能因一黨之私，否定人

民的修憲權。  

四、結論 

 讓台灣人民有決定憲法體制的權力，是

台灣人的長久願望，也是當在野聯盟以主

流民意自居時，期待其主動提出修憲案讓

真正的人民表達自己的聲音，乃是緣木求

魚。值此憲政危機時刻，實唯有民進黨立

院黨團，才具有當仁不讓的資格提出修憲

案。期待該黨團發揮政治智慧，掌握台灣

的憲法時刻，善用台灣人民期待作自己主

人的社會能量，化危機為契機，一舉解決

台灣長期難解的憲法問題，為國家建立長

治久安的基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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